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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概

物价是社会生活中最敏感的经济问题之一。价格连接着生产、分配、交换和

消费各个方面，是调整各个社会集团和各阶层经济利益的主要杠杆。在旧中国，黔

东南境内无专门的物价管理监督机构，其经济状况历史上以农业为主，且交通闭

塞，商品经济极不发达，广大劳动人民生活十分贫困，有购买力的需求极为疲弱。

因此，市场物价的起伏波动，基本上处于自然状态，受自然环境、交通运输及天

灾人祸所左右。清代及民国早期，州内物价长期处于停顿状态，反映迟缓，人民

生活十分贫困。若遇兵燹水旱之灾，更要饱尝其苦。民国十四年 年）春夏

之季，滇军及川军三四万人先后经过榕江、黎平一带，沿途拉夫掳掠，给当地人

倍多，黎平县民带来巨大灾难，加之当年旱灾严重，榕江县的食盐价格上涨 全

公斤）售价六、七银元。次年，即历史上有名县呈饥馑状态，丹寨县斗米（ 的

丙寅年，严重旱情肆掠境内绝大部分县境，大片良田颗粒无收，农历二月，一斗

米卖至十一、二银元，有些县甚至无米可买。五月后，各地饿殍载道，死者甚多，

万人。民国二仅黎平县饿死者不下 十六年 年）五月初出版的“贵州晨

报”丛书第三种《十年来之贵州》一书中，对贵州农民所遭受的痛苦曾作过如此

描述：“一般农户，不但终岁劳动不得一饱，竟多有以‘吃盐当过年’者，衣着简

陋，至不堪设想，甚有十余岁之女子尚多无裤者，其穷苦可想而知。”由于连年旱

灾，米价飞涨，饥馑迭见，川泽涸渴，赤地千里，老弱转于沟壑，壮者散之四方，

黔东南各族人民长期生活在贫困痛苦之中。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政府为维持其庞大的军费开支，滥发货币，采取饮

鸩止渴的通 年）元月货膨胀政策。民国三十四年（ 年）底与二十六年（

相比，官方公布的法币发行数字就增加 倍，致通货膨胀与物价上涨相互推动，

扶摇直上。以镇远为例，大米，三十五年 年）每公斤值 元，比二法币

十六年（ 倍；猪肉，每公斤 元，比二 年 ）年）上涨 十三年（

上涨 倍。当中国人民经过八年浴血奋战，取得了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之后，

国民政府又置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于不顾，公然发动了内战，变本加利地滥发纸

币，引起举世罕见的恶性通货膨胀和物价狂涨。据有关资料记载，民国三十七年

年 ） 月 年 ） 月底发行额的日，全国法币发行额为二十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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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 年 ） 年 ） 月月到三十八年；从二十六年（ 的 年间，

通货增发 亿倍。票面金额也越发越大。以金元券为例，发行初期的最大面额

为 元，到三十 年 ）八年 月，已增发到 万万元、 元、 万元、

年 ）万元，使物价如脱疆之野马，飞奔狂涨。民国三十七年 月，榕江县

大米每公斤飞涨至法币 元，比三十一年 年）上涨 倍，比硬币

时期增涨 万倍。纸币已完全失去了信用，多被当地群众用来糊墙壁、折纸扇，

甚至当引火柴。在此期间，国民政府也曾采取过一些管制物价的措施，如民国三

年 年 ））颁布的《评议物价实施办法十六年（ 》，三 日十七年 月

至 天限价政策和月底强制执行的 币制改革等等，但终因实行的是通货膨胀

政策，所有采取的物价管理措施最终都归于失败，成为一纸空文。

年 月以后，黔东南各县相继解放，并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各族人民

迫切希望人民政府迅速制止 月 日，正通货膨胀，稳定市场，稳定物价。同年

式成立了镇远专署工商科，负责全区的物价管理工作。至 年，黔东南坚决贯

彻执行省委关于“稳定市场，稳定物价”和“一边剿匪，一边稳定物价，一边恢

复建设”的指示，组织调运大批当地人民急需的布匹、食盐和粮食，以平抑市价；

同时，组织大量收购当地农副土特产品外销，以增加农民群众的收入。仅用三年

时间，就迅速医治了国民党统治时期延续长达 年之久的物价波动和通货膨胀症

状，物价基本上已稳定。

年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为了保证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胜利进行，

国家采取了一系列稳定物价的政策措施。从 年 月起，国家决定对粮食和

植物油脂油料 年实行统购统销。 月以后，对棉布实行统购统销。同时对生

猪、烤烟、茶叶、毛竹和畜产品等先后实行派购。 年，国家决定提高部分职

工的工资，为了防止因调整 月工资而使物价产生波动， 日，国务院下发《关

于调整工资期间，停止调整物价的通知》，决定除残损变质、季节性特别强和新订

价格产品等商品的价格可作合理的上升或下降外，其余物价一律冻结。 年初，

国家决定开放国家领导下的农村自由市场，并将农副产品分为三类进行分级管理；

月同年 日，为了加强对物价的统一领导和管理，州人委决定成立“黔东南苗

族侗族自治州物价委员会”。物价委员会正确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物价方针、政策，

保证了全州物价的基本稳定，有效地促进了国民经济建设的发展，人民生活有了

显著的改善。全州工农业生产总值， 年比 年增长 ，平均年增

长 ；全州社会商品零售总额 年比 年增长 ，平均年增长

。

年以后，由于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等“左”倾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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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干扰，加上三年严重自然灾害，造成生产下降，物资匮乏，经济进入困难时

期。这一时期，州内物价经历了 大幅度上涨 逐步恢复平稳三个基本稳定

年，虽然关闭了农村集市发展阶段。 贸易，实行人民公社化，由于第一个五

年计划的胜利完成，经济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仍然保持了市场物价的基本稳定。

年，因天灾和人为原因，开年至 始出现物价的大幅度上涨，计划内的商

品，特别是主副食品和农副产品短缺严重，大多有价无货。而计划外商品的市价

则大幅度上涨，高出国 倍。大米，国家计划供应价格全州最高家牌价

每公斤 元，而市价则 元，是国家供应价格的 倍；猪肉，高达每公斤

元，而市价则高达每公国家牌价每公斤 斤 元，是国家牌价的 倍。为

渡过难关，稳定物 年价，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从 月起，开始恢复自留

地、家庭副业和农村集市贸易； 年冬，党中央又提出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

巩固、充实 月年、提高”的八字方针；从 日起，在保证平价定量供应的

同时，国家又先后决定对糖果、糕点、客饭、自行车、钟表、酒、针织品、茶叶、

砂糖等商品有计划地实行高价政策，价格高于牌价 月，决定倍；同年 对

占城镇居民生活支出 左右的十八类重要商品价格实行坚决稳定的政策，同时

扩大凭票和定量供应范围。自治州坚决贯彻执行了国家这一系列物价政策后，从

年起，州内商品牌、市价差逐步缩小，到 年，州内市场物价已完全恢复

平稳。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为避免物价失控， 年 月 日，中共中央决定

在全国范围内冻结物价，规定“不合理的价格和地区差价，一律放在文化大革命

后期处理。”在长达十二年的物价冻结中，虽然避免了由于失去控制而出现的混乱

和波动，但价格同价值背离的情况日益严重，价格体系中的问题越积越多。

月年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过拨乱反正，国家实行改革开放的

方针，对价格管理体制和价格体系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在价格管理体

制方面，改过去单一的国家定价为国家定价、国家指导价和市场调节价相结合的

多种价格管理形式，逐步缩小指令性计划牌价的品种范围，扩大市场调节和指导

性价格的品种范围，并逐步下放部分物价管理权限，以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在

价格体系的改革中，采取“调放结合，以调为主；放调结合，以放为主”的方法，

逐步理顺各种价格关系，使价格严重背离价值的不合理现象得到了改善。 年

上半年，全面大幅度地提高了 种主要农 类产品的收购价格，下半年又提高了

副食品的销售价格，同时给职工以提价补贴。以后又几次降低电子产品、钟表等

商品的销售价格。 年到 年，先后放 种工业小商品价格，扩大企业开

的定价权。“两布”调价，提高了纯棉织物价格，降低化纤织物价格，同时取消布

票。 年，州内三类工业品价格已全部放开，实行议购议销。 年取消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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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纤维等 种商品价格；恢复食盐城乡差价。 年，拉开省管 种优质窖曲酒

种国家级名烟、名酒的价格。由于连续几的质量差价。 年又放开 年价格改

革的步子较大，加之相应的配套管理措施跟不上，市场物价逐年大幅度攀升。

年，全州社会生活费用价格指数比上年上升 ，社会零售物价指数比上年上升

。到 年，物价进一步大幅度攀升。上半年，全州社会商品零售物价指

数比上年同期上升 至，比全国同期平均 个百分点。 月份，水平高

受全国性涨价风的影响，州内出现了抢购风，抢购物品对象主要是纯毛织物和家

用电器及主要副食品，一些经营单位和个人也趁机乱涨价，出现了同一物品一天

几个价的状况。猪肉，每公斤零售价最高 元，比 年最高市场零售价格高出

月份，全州。到 社会商品零售物价指数比上年同期上升 月底，

自治州坚决贯彻执行国务院《关于加强物价管理，严格控制物价上涨的通知》，对

经济环境和经济秩序进行治理整顿， 月份，市场物价开始回落。到年底全州社

会零售物价指数比上 ，社会生活费用价格指数上升年 。其中，上升

食品类价格指数上升

年，除国务院和省政府特批的调价项目外，地方基本没有出台新的调价

措施。一部分价格偏高的工业消费品销售价格回落，州内电冰箱销售价格下降

种国家级名烟名酒市场零售价格也大幅度回落。自治州全年社会零售物

个百分点，州内经济秩序明显好转。价指数比上年上升 ，涨幅比上年低

年，虽然是价格调整最多的一年，自治州的物价水平却明显地回落，全州社

会商品零售物价总水平比 ，是上年仅上升 年以来涨幅最低的一年。

在改革价格管理体制和价格体系的同时，还十分强调和重视物价的监督检查。

从 年起，在全州范围内开展 个年，州和群众性的市场物价大检查。

县、市先后建起了 年，又在全州范围物价检查所，专司物价监督检查工作。

内开展“物价计量信得过”活动，实行管理同服务相结合，引导企业和经营者自

觉执行国家的物价政策。这一系列的措施，对于保证价格改革的顺利进行，刹住

随意乱涨价、变 年到相涨价等歪风，稳定市场物价，发挥了积极作用。从

年底，全州各级物价检查机构共 件，查出查处各种价格违法行为和违法案件

万元，其中退还消 万元。价格违法金额 费者 万元，收缴财政

价格的改革，已明显地发挥了它在国民经济建设中的杠杆作用。随着经济体制改

革的深入发展，价格改革也必将进入更深层次，为黔东南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发挥更好的作用。

统购，实行合同定购；取消生猪派购，实行合同收购；放开猪肉销价；放开木材

销售价格。 年，调整公路交通运价，实行客货运按公路等级收费制度；放开

自行车、电冰箱、黑白电视机、洗衣机、收录机、 支以上纯棉纱及其织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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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物价管理机构

第一节 专、州机构

解放前，自治州境内无专管物价机构。民国前的物价，黔东南基本上是市场

价格。商品交易量小，多为以物易物，只有极少数重要商品由中央实行统一管理。

明洪武二十一年（公元 年）实行茶叶统购和对食盐采取“纳米中盐”等政策。

民国时期的物价管理也基本上是处于一种自然发展状态，只是在非常时期由中央

政府颁布一些强制性的管理办法和法令，责令县政府会同当地有关机关、商会或

同业公会设立评价委员会和物价评议会，“评议重要民生日用必需品之售价，协助

检举违反议价之行为”。民国二十八年（ 年）南京国民政府经济部曾颁布《非

常 月）国民年时期评定物价及取缔投机操纵办法》；民国三十一年十二月

政府颁布《加强管制物价实施方案》；民国三十二年（ 年）国民政府行政院颁

年）颁布《经布《评议物价实施办法》及民国三十六年（ 济紧急措施方案》等，

但境内大多数县均未能执行。

解放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高度重视物价工作，及时建立并逐步健全和

年 月 日，中国完善物价管理机构。 人民解放军二野五兵团西进支队二

大队解放镇远，接管了国民党镇远专署，建立“贵州省人民政府镇远专员公署”，

同时设立专署工商科分管物价，编制副科长 名，见习科员和 名。同练习生各

月 月年 日，正式成 人，李济光任科长。 年立专署工商科，定 ，编

“贵州省人民政府镇远区专员公署”改为“贵州省镇远专区人民政府”，原专署工

商科改为专区工商科，车民任科长，张和轩与邵洲先后任副科长（ 年 月，由

孙德祥接任科长）。同年 月，为了更好地加强对城乡市场的物价管理，保证社

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稳步发展，根据政务院关于对城乡市场实行分列管理的决定，成

立专区人民政府合作科，负责全区乡村市场的物价管理，张村民任副科长。

年 月，为适应工作需要，工商科分设为商业科和工业科，由商业科分管城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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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孙德祥改任商业科科长。同年 月，专区政府合作科改为贵州省供销合作社

镇远专区办事处，石光、张村民先后任办事处主任，张村民、郭春桢、张启志先

后 年任副主任。 月 日，成立“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是 月，自年

治州人民委员会（以下简称自治州人委）将原专区商业科改为“黔东南苗族侗族

自治州商业局”，分管城镇物价，金天民、雷国钧（苗）二人任副局长。

州物价委员会

随着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实现和国

月民经济的发展，对城乡市场物价实行分列管理已有困难。 年 日，自治

州人民委员会批准成立“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物价委员会”（以下简称州物委），

负责对全州物价的管理工作。由自治州副州长吴朝明（苗）兼任州物委主任，州

委财政贸易工作部副部长孙德祥和自治州人委财粮贸办公室主任王昭浦兼任州物

委副主任，由州财政、供销、农业、粮食、计委、工业、手工业等局（委）的领

人，处理日常工作。自此，自治导任委员，下设办公室，编制 州有了历史上第

年 月，自治州一个专门物价管理机构。 人委根据中共贵州省委关于压缩编

制的指示，结合本州实际，决定将州物委与州财经办公室合并为州财经物价委员

会，仍由吴朝明（苗）兼任主任，孙德祥、王昭浦二人兼任副主任，办公室仍定

人，处理编为 日常工作。 月年 日，州人委任命金天民为州财经物价委

员会专职副主任，主持日常工作，主任仍由自治州副州长吴朝明（苗）兼任，孙

德祥、王昭浦二人不再兼任州财经物 年“文化大革价委员会副主任职务。

年 月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革命委员会成立命”开始至 （以下简称州革

委），物价机构瘫痪，工作处于停顿，但财经物价委员会并未正式撤销。 年

月 日，黔东南州革委设立生产领导小组，兼管物价工作。 年 月，州革委

常委会议正式明确王德安（苗）任生产领导小组组长，下设计划、劳动、民政、卫

生综合办公室，分工 月，州革委生产人管物价。 年 领导小组改为生产指

挥部，下设计划组兼管物价，张贯洲为计划组的主要负责人。 年 月正式恢

复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计划委员会，张贯洲任计划委员会主任，郭建民、赵林

增、李洲道、王文斋任计划委员会副主任，下设物价科，具体管理全州物价工作。

物价科编制 人，未明确正副科长，直至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物价局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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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 物 价 局

年 月，正式成立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物价局（以下简称州物价局），

人，董负责全州的物价管理工作，编制 韵青任局长。 月年 日金天民调

任 月年副局长。 日，州物价局设立“工农产品科”“、物价检查整顿科”、

“人 人。事秘书科”三个科，全局定编为 年 月，潘涛（苗）调任州物价

局局长。 年 月，州物价局行政人员编制定为 人，原设的三个科分别更名

为“工农产品价格科”“、物价检查综合科”“、人事秘书科”。 年 月和

年 月，王福林、雷国鍼（苗）二人分别调任州物价局副局长。 月年

日，根据国务院和省政府的有关规定，成立了黔东南州物价检查所，专司物价的

监督与检查 人，为区级事业单位，隶属州物价局领导，，定编 年后又新增

行政编制 人，编 人制人数达 。 年到 月，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第九届常

务委员会任命刘忠凡为州物价局局长，自治州人民政府任命雷国鍼（苗）、朱世琳

月（女） 年二人为州物价局副局长。 日，成立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价

格事务所，属区级事业单位，实行企业管理，隶属州物价局领导，不增加编制，所

需人员在州物价局现有编制人员中调剂解决，州物价局根据工作需要，明确州价

人格事务所编制为 ，人员从州物价检查所编制中解决。

中共黔东南州物价局党组

州物价局成立后，没有单独设立党组，党的组织活动由当时的州革委计划委

员会党的核心领导小组领导，张贯洲任党的核心领导小组组长，郭建民任副组长，

月，州革委计划年 委员会党的核心领导小组改称为中共黔东南州革命委

员会计 月，划委员会党组，张贯洲任党组书记，郭建民任党组副书记。 年

成立中共黔东南州物价局党组，潘涛（苗）任党组书记，王福林、梁芳中（苗、

年 月，雷国鍼（女）为党组成员。 苗）为党组成员。 年实行局长负

责制，撤销中共黔东南 月州物价局党组 年。 日，州委组织部通知恢复中

共黔东南州物价局党组，潘涛（苗）任党组书记，王福林、雷国鍼（苗）任党组

成 月年员。 日，中共黔东南州物价局党组由刘忠凡、潘涛（苗）、雷国

鍼（苗）、朱世琳（女）、王福林组成，刘忠凡任党组书记，潘涛（苗）任党组副

年 月廖芳德（苗）任中共书记。 黔东南州物价局党组成员、纪检组组长。

附：黔东南州专职物价管理机构负责人名录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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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内科（所）设置

月 日，州年 编委批准州物价局设立工农产品科、物价检查整顿科、

日，中共黔东南州计划委员会党组任命梁芳中（苗、女）为人事秘书科。 月 州

物价局人事秘书科科长，何朝萱为州物价局工农产品科科长，王绍安为州物价局

物价检查整顿科副科长。

月年 日，州编委批复，州物价局机构改革后的设置为三个科：人事

黔东南州专职物价管理机构负责人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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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科、工农 月产品价格科、物价检查综合科。 日，州编委批准成立黔东南

州物 月 日，价检查所，编制 人， 州为区级事业单位，隶属州物价局领导。

物价局局务会议研究决定：朱恒球、蒲范祥任州物价检查所副所长；王红伟任州

物价局工农产品价格科副科长。

年 月，州劳动人事局通知，邹新民任州物价局人事秘书科副科长。

月年 日，经请示州委组织部和州人事局同意：梁芳中（苗、女）调

任工农产品价格科科长；王绍安任物价检查综合科科长；张海平调任人秘科副科

长；朱恒球任州物价检查所所长；刘昌松任州物价检查所副所长。

月 日，经局党组研究并报请州委组织部批准，邹新民调年 任工农产

品价格科副科长，蒲范祥、王红伟调任物价检查综合科副科长，邹庆任州价格事

务所副所长。

年 月，州委组织部通知，张海平任州物价局人秘科科长，邹新民任州

物价局价格科科长，蒲范祥任州物价局综合科科长。

第二节 县（市）机构

解放前，黔东南各县（市）均无专管物价机构。按照国民政府行政院民国三

十二年 年）颁布的《评议物价实施办法》和贵州省动员委员会、贵州省政

府关于平衡物价的训令等规定，作为非常时期管制经济的一种手段，有的县曾设

立过“限价评议会”、“物价评定会”等临时机构，对大米及某些服务收费进行一

定时期的限价管理，一些县直接由县长或县政府发布训令，明令某些商品价格和

收费标准，而绝大多数县则采取同业公会议价或商会议价并布告周知的办法，进

行临时性的价格管理。

月 天柱年 日，随着贵州省第一座县 的解城 放 年 月，到

日雷山县解放，黔东南 个县相继解放并建立物价管理机构。随着经济建设发

展的需要，各县、市物价管理机构逐步健全和完善。

凯里市物价局

凯里市原属炉山县。 月年 日，炉山县政府内设工商行政管理局，兼

管物价，吕元三任局长。 年吴周宜调任局长。 年罗世庆调任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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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江县物价局

日年 至月 年 月，物价工作由县国营贸易公司及县供销合

作社根据国家规定对少数重要商 年品制定收购和销售价格。 月设立麻江县

人民政府工商科，兼管物价工作，配备一名专职 年 月，为便于物价人员。

对全县物价工作的管理，成立县物价联合办公室，抽调物价专职干部 人具体处

理全县物价 年 月管理事宜，办公室设在工商科内。 日成立麻江县历史上

的第一个专门物价管理机构“麻江县物价委员会”，专职管理全县物价，由县长熊

兴科任物委主任，县财贸部部长张玉杰任副主任，下设办公室具体负责处理日常

事务。 年 月根据国务院决定撤销麻江县，并入凯里县，物价工作由凯里县

年 月根据国务院决定重新恢计委兼管 复。 麻江县原建制。恢复建制后的麻

年 月 日任命冉瑞华为江县于 县物价科副科长，因冉上省学习未能到职，

物价科亦未正式组建。后又名誉上恢复县物价委员会，亦未正式成立，只在县计

委内设一工作人员办理物价管理事宜，对外以县物价委员会名义行文，直至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文化 日大 月 县革命”初期物价工作瘫痪。 年

革命委员会成立 年 月，成立“麻后，物价工作由县革委生产指挥部兼管。

江县革命委员会物价科”专职管理全县物价，隶属县计划委员会领导，陈金焕任

年底，物价工作由县财贸部接管，苏敬村任年于振茂调任局长。 部长。

年 月 日，成立炉山县物价委员会，专职管理全县物价工作，下设办公室负责

处理具体物价事务，副县长袁启富任县物委主任，县财贸部部长苏敬村任物委副

主任 月，根据国务院。这是凯里市历史上的第一个物价专门管理机构。 年

）议字第 号《关于行政区划变更的决定》，撤销炉山、雷山、丹寨、麻江四

县，设立凯里县，县址由炉山迁至凯里。凯里县由计划委员会兼管物价。根据国

务院的决定， 年 月，麻江、雷山恢复原县建制。 年 月丹寨恢复原

年凯里县重新组建了物价委员会，由副县长苏敬村县建制。 任物委主任，县

计委主任孙养田 年“文化大革命”后，任副主任，县物委与县计委合署办公。

年成立县革命委员会，物价工作由县革委生产指挥部计划物价工作停顿。 组

兼管。 年 月 年，县计划委员会内设物价科管理物价，杨正国任科长。

月正式成立凯里县物价局，专职管理全县物价工作，潘成亮任副局长并主持工

作。 月，根据国务院的决定，撤销凯里县，设立凯里市，凯里县物价年 局

改称凯里市物价 人。局。 年底在职干部



第 11 页

月副科长。同年 日，改物价科为县 年革委直属科，独立对外办公。

月 日，成立麻江县物价局，丰传茂任副局长并主持 年底在职干部工作。

人。

丹寨县物价局

民国时期无专门物价管理机构。有关物价的重大问题，在非常时期由县长直

接发布训令，在商界则由同业公会磋商定价。民国三 年）县十三年七月四日

长赵振中曾发布严禁囤积操纵大米的训令。

月解放初期至 年 日前，全县未设立专门的物价管理机构。物价工作

主要由丹寨县财政经济委员会统一兼管，而具体的商品购销价格则由有关部门分

别管理：地方工业产品的出厂价格由县计委管理；集市贸易价格由县工商科管理；

工业品的销售价格和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则分别由县民族贸易公司和县供销合作社

直接核算制定后报县财委备案。 月年 日成立“丹寨县物价委员会”，是丹

寨县历史上第一个专门物价管理机构，县长余志良任主任。 月 日，改年

为“丹寨县财经物价委员会”。 年 月，根据国务院的决定，撤销丹寨县，并

月，根年入凯里县，并县期间的物价工作由凯里县计委统一兼管。 据国务

年 月 日院的决定重新恢复丹寨县原建制。 再度组建丹寨县物价委员会。

月，物价工作明确由县计划委员会兼管，物年 年价委员会终止工作。

月 日，正式成立丹寨县物价局，专职管理全县物价工作，王绍德任副局长并主

持 月年工作。 日，作为贵州省机构改革的试点县之一，丹寨县撤销工商

行政管理局、物价局、技术监督局，重新组建丹寨县工商行政管理局至 年未

变动，全县的物价管理职能并入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原县物价局局长唐秀坤

（女）任局长。

黄平县物价局

年 月成立黄平县工商科， 月，在此年兼管全县物价工作，至

期间，刘仙汀、李王荣、孙一鸣 人先后任县工商科科长，石修五、袁本贵、杨

祖武、严作巨 人先后任县工商科副科长 年。 月，成立黄平县商业局，物

价工作由县商业局分管，下设工商行政管理股，具体负责管理物价工作，至

月年 日县物价委员会成立止。在此期间，孙一鸣任县商业局局长，杨祖武、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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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至 年王荣接任。 年“文化大革命”后，物价工作瘫痪。 这一时

期的物价工作由县革命委员 年会生产指挥部兼 月管。 日恢复县计划委

员会后，物价工作由县 年计委代管。 月，成立黄平县物价科，直属县革委

领导，专职管理全县物价工作，杨光福任物价科 年黄平副科长并主持工作。

县物价科改称黄平县物价局，杨光福任副局长并主持工作。 年底在职干部

人。

严作巨 人任县商业局副 月局 年长。 日成立黄平县物价委员会，是黄平

县历史上第一个物价专门管理机构，专职管理全县物价工作，副县长李应凤任物

委主任，县供销合作社主任袁本贵、县商业局局长杨祖武 人任副主任，下设办

年 月，根据国务院的决定，撤销施公室具体处理物价管理日常事务。 秉县，

划归黄平县，县物价委员会人员作了较大调整，由县长李修德任物委主任。

年重新恢复县年物委工作划归县计委管理，对外仍行使县物委权力。 物价委

员会，仍由县长李修德任物委主任，杨 月，年光福任县物委专职副主任。

根据国务院的决定，重新恢复施秉县原 年 月县物委主任由副县长李建制。

施秉县物价局

年 月设立施秉县工商科，兼管全县物价 年工作，魏更生任科长。

月魏玉桐调任工商科副科长。 年 月，物价工作划归县财政经济委员会兼

管。 年至 年全县物价工作由县计划委员会分管。 年成立施秉县历

史上第一个物价专门管理机构“施秉县物价委员会”，专职管理全县物价，任蔚然

任主任。 年 月根据 月，国务院决定，撤销施秉县，划归黄平县至 年

在此期间的物价工作由黄平县物价委员会统一管理。 年恢复施秉县原建制

后，全县的物价工作曾先后划归县计委和县财贸办公室代管，直至“文化大革

命”开始。“文革”初期物价工作瘫痪。 年至 年期间，由县革命委员会

年 月成立生产指挥部兼管全县物价工作。 施秉县物价局，杨庆贺任副局长

并主持工作。 人。年底在职干部

镇远县物价局

民国时期无专门物价管理机构。非常时期设立临时机构对重要物品价格进行

评议管理，民国三十二年四月二十六日（ 年）成立“镇远县限价评议会”，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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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长刘开铭任主席，对大米价格、理发收费等进行限价评议，各行业也相应成立

“同业公会”。

年解放后， 月设立镇远县工商科，兼管全县物价，由赵士良主持工作。

年 月，邵洲调 年郑兴文调任县工商科科长。任县工商科副科长。

年底成立镇远历史上第一个物价专门管理机构“镇远县物价委员会”，专职管理全

年县物价工作。县长陶巨风任物委主任，王振荣任专职副主任。 月，根据

国务院的决定，撤销岑巩、三穗 县，划归镇远县，物委主任由县长赵士良兼任，

何通本任专职副主任。根据国务院的决定， 年 月恢复岑巩县原建制，

年 月恢复三穗县原建制。镇远县物价委员会领导成员于 年 月和

年又先后两次作了调整，至 年成立县年“文化大革命”开始。 革命委员

会后，物价委员会机构被撤销，物价工作由县革委生产指挥部生产组兼管。

年恢复 月县计划委员会，物价工作由县计委管理。 年 日成立镇远县物价

局，何通本任副局长并主持工作。 年底在职干部 人。

三穗县物价局

民国时期，三穗县政府没有专门的物价管理机构。县商会和行业同业公会仅

对粮、油、盐、布、糖等少数商品价格进行撮合评议。民国三十 八七年

月二十七日县政府临时成立“三穗县物价工资管制委员会”，负责执行南京国民政

府行政院颁布的《评议物价实施方案》。

年 月解放后， 设立三穗县工商科，兼管物价，由潘秀锋主持工作。

年 月 年 月至日，赵士良任工商科副科长。 年期间，物价工作由县

财政经济 年委员会兼管。 月，成立三穗县物价委员会，作为历史上第一个

物价专门管理机构对全县物价实施管理监督，县委财贸部长夏毓伦任物委主任，配

备专职干 年人。部 月，根据国务院决定撤销三穗县，划归镇远县至

年，在此期间的物价工作由镇远县物委统一管理。 年 月三穗县原建制恢复

后随即恢复了三穗县物价委员会，由副县长陈万贵任物委主任，至 年“文化

大革命”开始“。文革”期间物价管理归并到县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部， 年改

归县计划委员会，内设物价组。 年成立三穗县物价局，刘世德任副局长并主

持工作。 年底 人。在职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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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巩县物价局

民国时期，政府未设置专门物价管理机构，抗日战争爆发后，市场物价猛涨，

县政府根据贵 月成立了年州省动员委员会和省政府平衡物价的训令，于

“岑巩县物价评定委员会”，主任常务委员由县长赵金之担任。委员会拟有《组织

大纲》，并规定一月开会一次，对现行物价进行评议。由于所评议价格难以执行，

开了几次会后就不宣而散。

解放初期的物价工作，先由县工商科管理，后由县财政经济委员会管理。

月年 日，成立岑巩县物价委员会，配 人，未明确负责人，办公备专职干部

室设在县计划委员会，人员由县计 年委领导。 月根据国务院的决定撤销岑

巩县 年，划归镇远县至 月，在此期间的物价工作由镇远县物价委员会统一

管 年 年月恢复岑巩县建制， 月理。 日组建岑巩县物价委员会，由

副县长黎文礼兼任县物委 人。主任，配专职干部 年 月成立岑巩县革命委

员会，物价工作归并到县革命委员会计划办公室代管。 年 月在计划办公室

人内设“统计物价组”，配专职物价干部 。 年 月 日成立“岑巩县物价

局”， 人。年底在职干部潘启林任局长。

天柱县物价局

年，天柱县物价管理属县财政经济委员会，孔建亭任财委主任，王兆本

任财 月年委副主任。 日成立“天柱县物价委员会”，建立了该县第一个专

门物价管理监督机构 年，副县长杨清亮兼物委主任，龙广标任专职副主任。

月根据国务院决定撤销天柱县，划归锦屏县至 年 月，在此期间的物价由

锦屏县物委统一管理。 月至年 年 月物价工作恢复天柱县原建制后，

归署天柱县计划委员会兼管。 年 月，重新组建“天柱县物价委员会”，县长

杨裕光兼物委主任。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物价委员会停止工作。 年

月，物价工作由天柱县革命委员会生 年产领导小组综合办公室管理。 月

划归县革命委员会生产领导小 月划归县革命委员会生组计划办公室。 年

年 月产领导小组财税工商办公室管理。 划归县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部计划

组。 年 月又归署天柱县计划委员会 年。 月 日成立“天柱县物价

局”，吴如寿任副局长并主持工作。 年底在职干部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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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月成立全县历史上第一个物价专门管理机构“黎平县物价委员会”，负责对全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物委中止工作，物价县物价的管理监督。 工作瘫痪。

年至 年底，物价工作由黎平县革命委 年员会生产指挥部 月兼管

划归县计划委 年 月成立员会，下设物价组，负责对全县物价的管理监督。

黎平县物价局，陈如杰任副局长并主持工作。 月，黎平年 县进行机构改革，

将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县物价局、县技术监督局合署为黎平县工商物价计量局，原

县物价局局长杨泽光任县工商物价计量局副局长。机构合署后，原县物价局的人

员、办公地点、财产、职能等均维持改革前的原状未作 年底在职干部变动。

人。职工

锦屏县物价局

年 月成立工商科，兼 年 月，邱管物价工作，桑巨臣任科长。

龙光调任工商科科长， 月成立锦屏县物价委员郑玄调任工商科副科长。 年

会，作为全县历史上第一个专门物价管理监督机构实施对全县物价的统一管理，由

副 年县长李光任物委主任。 月根据国务院决定，撤销天柱县，划归锦屏县，

增补吴建禄为县物委专职副主任。 年 年月恢复天柱县原建制， 月调

谢家酿为县物委专职副主任。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物委工作中止。“文

革”中的物价工作先后由县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部和县计划委员会兼管。 年

月成立锦屏县物价局，张占华任副局长并主 人。年底在职干部持工作。

黎平县物价局

解放初期至 年这一时期的物价工作主要由县财政经济委员会兼管。

从江县物价局

年 月成立从江县人民政府工商科，兼管物价。 年成立从江县商业

局，物价工作划 月年归县商业局兼管。 日成立从江县历史上第一个专职

物价管理监督机构 “从江县物价委员会”，负责对全县物价的监督管理，副县

年长孟宪斌任物委主任。 月根据国务院决定撤销从江县，划归榕江县，至

年 月重新恢复从江县原建制，这一时期的物价工作由榕江县物价委员会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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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管理。恢复原县建制后，原县物价委员会亦恢复 年“文化大革命”开工作。

年 月明确始，物价工作瘫痪。 物价工作划归县计划委员会管理，内设物价

年 月成立从江县物价局，吴学科具体办理全县物价管理事宜。 铭任副局长

并主持工作。 年底在职干 人。部职工

榕江县物价局

民国时期无专门物价管理机构，只是非常时期临时由县政府主持召开有民意

机构和商会诸方面参加的会议，评议日用物品和劳务价格，布告周知。

解 年 月放后 日，县人民政府在县税务局内设， 工商科兼管物价。

月建立县财政经济委员会年 ，主管粮、油、生猪、牛皮等价格，其他农产

品、 月成立县商业局，物价工业品价格和非商品收费仍由工商科管理。 年

年 日，月 榕江县工作划归商业局管理。 历史上第一个专职物价管理监督

“榕江县物价委员会”成立，负责对全县物价的管理监督，中机构 共榕江县

年委副书记李继修任物委主任，副县长赵辑海任物委副主任。 并县，从江县

撤销并入榕江县，物价工作由榕江县物委统 月从江恢复原县建一管理。 年

年制，从江物价的管理工作亦归属从江。 “文化大革命”开始，物价工作瘫

痪。 月，物价工作由县革命委员年 会生产指挥部兼管，下设计划组并配备

专职物价人员 名具 年恢复县计划委员会，物价工作划归体办理日常事宜。

县计 人。 日成立榕江县物价局，未任命年 月 局长、委管理，配备干部

副局长，仍由县计委代 月 日程发奎调任榕江县物价局副局长，县管。 年

物价局正式单独对 年底在职干部职 人。工外办公。

雷山县物价局

年 月成立县工商科兼管物价工作，李寿信、金强、毛臣高先后任副科

长。 年成立雷山县物价委员会，负责对全县物价的统一管理和监督，未明确

主任或副主任，由县计划委员会副主任任献华负责县物委 年工作。 月根据

国务院决定撤销雷山县，并入凯里县，至 月恢复雷山县原建制年 ，这一

时期的物价工作由凯里县计划委员会统一管理。原县建制恢复后，县物价委员会

亦重新恢复工作，但仍未明确主任或副主任，继续由县计委副主任任献华兼管。

年“文化大革 年明确由县计划委员会兼命”开始，物价管理工作停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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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物价，内设 年 月成立雷山县物价局，没有任命局物价组处理具体事务。

长和副局长，由县计委副主任任献华兼管物价局 年工 月李继华调任县作。

物价局副局长并主持工作。 月 日，根据贵州省人民政府机构改革试点年

的规定，撤销雷山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物价局、技术监督局，建立雷山县工商行

政管理局，统一行使对全县物价管理监督的职能。

台江县物价局

年 月建立台江县工商科，兼管全县物价工作，由县财科科长房照生兼

月 日孟宪斌调任台江县工商科副科长县工商科科长。 年 。 年成立台

江县物价委员会，对全县物价实行统一管理，由县计划委员会副主任欧国义兼任

物委副主任。 年 月 年根据国务院决定撤销台江县，划归剑河县，至

月恢复台江县原建制，这一时期的物价工作由剑河县物价委员会统一管理。恢复

原县建制后，县物委亦恢复工作，仍由县计委副主任欧国义兼物委副主任。

年，县物 年成年至 委一直没有明确主任和副主任，由胡光华主持工作。

立台江县物价局，胡光华任副局长并主持工作。 年 人。底在职干部

剑河县物价局

年 月成立剑河县工商科，内设物价组管理全县物价工作，王洪林任科

长。 年成立剑河县商业局，物价工作由县商业局兼管。 年成立剑河县历

史上第一个专门物价管理机构 “剑河县物价委员会”，负责对全县物价工作的

月台江县撤销划归剑河县，县物统一管理监督，田维范任物委主任。 年 委

领导作了调整，由县 年长张振和兼物委主任。 月台江恢复原县建制后，剑

河县进行机构精简 年又重新恢复剑河县物价委员会，撤销了县物价委员会。

至“文化大革 年至命”。 年，全县物价工作划归县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

年划归县计划委员会管理，内设物部计划组兼管。 价科办理具体管理事宜

年成立剑河县物价局，吴永高任副局长 月，作为州内年并主持工作。

机构改革的试点县，县人民政府决定撤销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县物价局、县技术

监督局，重新建立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统一行使对全县的物价管理职能。

附：各县市物价专职管理机构负责人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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